附件1：
承诺书
贵阳市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本企业/单位现就贵阳奥体中心（一期）提升改造项目相关事项承诺如下：
1、 本企业/单位已明确知晓招商标的物的全部情况。
二、本企业/单位未被国家、贵州省、贵阳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三、本企业/单位无不良行为记录、企业及法人信用良好，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四、愿意且有能力承担本项目的策划、运营及提升改造工作。
5、 已明确知晓本项目运营招商行为所涉收益金计算及收取规则。
6、 意向经营合作单位在本运营招商项目中的责权利，并确保按期完成提质升级的进度。
七、合作期限届满，本项目协议自然终止履行，所有设备、设施产权归招商人所有，合作经营期满后，经营合作单位自动退出。
八、本企业/单位对参与本次招商提交的相关资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承担弄虚作假可能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人：（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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